
停车占道、 购物插队

……遇到这些不文明的行

为， 用错方法非但于事无

补， 反而让矛盾升级， 如果

恰好发生在春节期间更是添

堵。 今年春节期间， 嘉定警

方及时启动“三所联动” 机

制调处矛盾， 将几起发生在

春节里的烦心事一一化解消

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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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过世留下7万元丧葬费

为尽快解决当事人诉求， 颛桥司

法所郑所长立即委派资深调解员，并

联系有关人员，果断启动“三所联动”，

组成调解小组一起开展调解工作。

调解员首先采用了面对面方式。

经了解， 根据当地习俗， 父亲由长子

赡养， 次子赡养母亲。 张某甲认为父

母留下遗产应由赡养人平均获得， 父

亲过世早， 拿到的丧葬费在办丧事时

全用完， 故两人没有丧葬费可分， 现

在母亲过世留下 7 万元丧葬费由张某

乙一人获得有失公允， 要求得到其中

一半即 3.5 万元。

张某乙认为， 按以前双方约定方

案， 自己赡养母亲理应得到母亲留下

的 7 万元丧葬费， 现在发生纠纷， 愿

意拿出 2 万元给对方， 算是了结此

事。 而张某甲坚决要求分得 3.5 万

元， 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 甚至达到

剑拔弩张的地步。 眼看调解要陷入僵

持状态， 调解员将二人分开， 采用背

靠背方法进行调解。

调解员找到矛盾关键点

调解员先将张某乙领到另外的办

公室，向他指出，根据《民法典》规定，

遗产的范围是指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

个人合法财产。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

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丧葬费产生于死者死亡之后， 是国家

为死者办理丧葬事宜所需费用。显然，

本案中涉及到的丧葬费不是遗产。

调解员表示， 亲情是生命成长的

沃土， 而这沃土需要双方来灌溉，

“兄弟合心， 其利断金”， 本来可分的

钱不多， 不要为这些小钱断了亲情，

希望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

此时， 张某乙有所触动， 调解员

趁热打铁， 邀请了律师向双方当事人

现场解答有关法律知识。 律师表示，

搭建这个平台是双方打开心结的最佳

方案， 如果走诉讼程序比较复杂， 需

要收集有关证据资料， 还要花更多的

时间去应对诉讼， 最后的结局不一定

如愿。 现在有“三所联动” 机制， 可

以简便又高效地解决双方当事人两年

来一直未解决的实质性问题， 希望当

事人珍惜这么好的机会。 经过调解员

苦口婆心的劝说， 张某乙终于认识到

亲情比金钱更重要， 最后愿意拿出

3.5 万元给张某甲， 这场拖延了两年

多的纠纷终于化解。

在调解员主持下， 双方达成如下

协议： 张某乙同意支付 3.5 万元给张

某甲， 以现金方式当场付清。 协议内

容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为纠纷一次

性了结协议， 今后无涉。

【案件点评】

这是一起常见的因老人过世留下

有关费用分配意见不同而引发的家庭

纠纷案。 人们容易误把丧葬费当作遗

产来继承， 这起典型的利益面前裹挟

着人性真情流露的案例， 如何作为改

善双方关系的润滑剂是摆在调解员面

前的一道难题。

刚开始调解时， 矛盾纠纷当事人

都认定自己有“理”，调解员快速找到

了矛盾双方产生抵触情绪的焦点 , 

在尊重事实前提下， 充分施展了强大

的沟通能力，灵活运用“面对面”和“背

靠背”的调解方式，遵循“调防结合、预

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调解

方针，说法入理，打破僵局，使当事人

重新认识到骨肉亲情的含义， 让固执

多年的双方终于释怀前嫌。 多方力量

的参与也成为了本案成功调解的关

键，司法所、派出所、律师事务所三所

联动，以及村委、居委一起参与调解，

使当事人亲身感受到政府部门对百姓

生活问题的重视力度， 达到了令双方

当事人较为满意的调解结果。

张某甲与张某乙是兄弟

俩， 分别承担父母的养老送

终义务。 三十多年前， 张某

甲赡养的父亲病故， 去掉丧

事费用后， 丧葬费所剩无几。

两年前由张某乙赡养的母亲

过世， 留下丧葬费约 7 万元。

张某甲觉得， 丧葬费理应分

得一半， 而张某乙觉得自己

理应得到母亲留下的钱 。

2023 年 12 月， 双方因肢体

冲突被带到颛桥派出所后，

转至司法三所联调室 （以下

简称“联调室”）， 联调室决

定搭建相关平台， 将该纠纷

移交给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

“调委会”)处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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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晟迪

商场购物插队

口角引发肢体冲突

2月11日， 嘉定南翔派出所

接到辖区居民报案， 称在辖区某

商场内发生一起由口角引发的肢

体冲突。 民警赴现场调查后发

现， 冲突的源头主要是在该商场

购物的杨女士插了队， 与同在排

队的三口之家发生了口角。 一番

争执不下， 一家三口竟一起对杨

女士动了手。

经鉴定， 虽然杨女士只是受

了些轻微碰擦伤， 但在大年初二

遭遇上这样的事情， 无论是认为

杨女士不文明插队有错在先的一

家三口， 还是杨女士本人都觉得

无法息事宁人。

获悉情况后， 南翔派出所迅

速启动“三所联动” 机制开展矛

盾纠纷化解： 民警首先认同了一

家三口对杨女士不文明插队行为

的认识， 但也明确指出他们阻止

不文明行为的方式并不可取， 并

结合相关法律条例详细解释了应

当承担的责任。 随后， 民警在对

杨女士的遭遇表达同情基础上，

也对其不文明的插队行为进行了

批评教育， 令双方都在冷静后开

始反思自己行为的不当。

随后， 司法所人民调解员

适时开展劝说， 从法、 理、 情

不同角度入手， 劝导双方与其

针尖对麦芒， 不如互相体谅化

解心结， 让彼此都能充分享受

传统佳节的良好氛围。

最终， 在律师的协助下，

双方达成一致并签订了和解协

议， 一家三口为他们不理智的

行为向杨女士表达歉意并作出

相应赔偿， 而杨女士也对自己

不文明的插队行为深刻反省道

歉， 原本互不相让的双方就此

放下芥蒂， 解开了心结。

有人停车不当

店主猛踹车尾

无独有偶， 除了杨女士的

这起事件外， 南翔派出所还接

待化解了一起因为停车引发的

矛盾。 车主朱先生驾驶车辆前

往辖区卫生中心配药， 为节省

时间， 便临时将车停靠在路边

后离开， 不想却影响了临街商

户店主张先生挪车。 张先生见

车主不在， 冲动之下就用脚将

朱先生的车尾踢损。

被民警邀约至派出所后，

朱先生认为自己的车辆无故受

损占着理， 张先生虽对自己冲

动之举有所歉意， 但又觉得是

朱先生不文明停车在先， 双方

之间的矛盾陷入僵局。

南翔派出所当即启动“三

所联动” 开展化解工作， 由民

警就该起事件当中双方当事人

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 进行了

分析解释， 并积极倡导矛盾双

方理性和平地商议调解。 而调

解员则通过普通百姓的视角，

既指出朱先生随意停车的不文

明行为， 又对张先生不理智的

解决方式开展教育劝导。 再经

律师根据同类型案例处理办法

的合理建议， 最终朱先生当众

对自己的不文明停车承认了错

误， 张先生也为自己的不理智

向朱先生表达了歉意并作出赔

偿， 双方达成和解。

【案例点评】

以上两起事件， 都是在日

常生活中因为一些不文明行为

引发的琐事， 由于原本占理的

一方在应对不文明行为时做出

冲动之举， 才导致了矛盾纠纷

升级， 甚而产生了冲突。

在调解此类过程中， 首先

要有效运用“三所联动” 机制

及时迅速地予以介入， 避免矛

盾进一步升级扩大； 其次是在

开展调处过程中， 民警、 人民

调解员、 律师都要立于客观公

正的角度看待矛盾源头， 认可

观点的同时也应明确指出其存

在的问题， 并依法解释应该承

担的责任。

基层调解 三所联动


